
 

 

 

           

 

 

 

 

 

 

 

 

 

 

    

 

 

 

 

互 联 网 人 身 保 险 投 保 须 知

五、保险公司认可的医院指国家《医院分级管理标准》中的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医院。不包括康复医院或康复

病房、精神病院、疗养院、护理院、戒酒或戒毒中心、精神心理治疗中心、急诊或门诊观察室、无相应医护人员

或设备的二级或三级医院的联合医院或联合病房

尊敬的客户：

您好！感谢您对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的信任与支持。为帮助您更好地认识

和购买人身保险产品，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请您在互联网购买保险产品之前认真阅读并知悉以下内容：

一、我公司 2023年 1季度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1 8 4 . 7 1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达到监管要求。根据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2年 4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评价结果，我公司被评定为 B B 类。

您可以登录我公司官方网站 www.picclife.com/公开信息披露/专项信息/互联网保险信息栏或我公司在中国

保险行业协会官方网站 http://icid.iachina.cn/ICID/互联网保险信息披露栏查询我公司相关互联网保险披露信息。

二、我公司支持在线核保、保全、理赔、查询和投诉处理等保险业务活动。同时，我公司在北京、天津、河

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

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大连、宁波、厦门、青

岛、深圳均设有分支机构。若您客户所在地（市、县）无我公司分支机构，请您致电中国人民保险客服热线：95518 

转寿险，也可登录我公司官方网站（www.picclife.com）查询最近分支机构营业场所地址并咨询有关事宜。

三、您投保的保险产品条款为我公司《人保寿险 关 爱 e 生 长 期 癌 症 医 疗 保 险 （ 费 率 可 调 ）

（互联网专属）条款》(人保寿险[2022]医疗保险 1 0 4号)；《人保寿险 细 胞 免 疫 疗 法 医 疗 保 险 （互联

网专属）条款》(人保寿险[2022]医疗保险 1 0 9号)；《人保寿险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互联网专属）》(人保

寿险[2022]医疗保险 1 0 5号)。
四、本产品等待期为 90日。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被保险人被确诊患有本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包

括“恶性肿瘤——轻度”、“恶性肿瘤——重度”）或原位癌，由此导致治疗的，无论治疗时间与生效之日是否

间隔超过90日，我们均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退还您已交的本合同保险费（不计利息），本合同和保证续

保期间均终止。这90日的时间称为等待期。

。若保险公司有指定，则指保险公司指定的医院。

六、本合同支付成功后次日生效，犹豫期为15天，合同生效日期将设定为犹豫期的初始日期。若您在此期

间申请解除合同，则自您申请解除合同之日起，合同即被解除，保险公司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合同解除后 30 

日内，保险公司无息退还您已交保险费。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保险公司按照约定退还保险单

的现金价值。

七、请您认真阅读所投保保险产品的保险条款、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产品说明书（如有），重点关注保险

责任、责任免除（包括责任免除条款、保险责任的减轻、等待期、解除或中止合同等部分或全部免除或限制保险

人责任的条款）、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权利和义务、退保相关约定、保险金的申领手续和资料、费用扣除、保险产

品期限（包括组合式健康保险产品中各产品的保险期间）、理赔程序、理赔文件要求、特别约定及相关释义等内容

。请您务必在充分理解以上内容后，再做出投保决定。如您需要咨询投保方式，您可以咨询我公司服务人员、

致电中国人民保险客服热线：95518 转寿险。

八、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规范互联网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的通知》及有关保护消费者权益等

要求，您在互联网购买保险产品过程中，我公司将通过销售页面管理和销售过程记录等方式，将对您投保过程及

交易行为进行记录和保存，使其可供查验。您需要如实填写并保证各项信息真实、准确及完整，尤其是投保人、

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证件类型、证件号码、手机号码（联系电话）、联系地址、银行账

户信息、电子邮箱、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等客户信息。我公司采集客户信息特别是联系电话、联系地址和电

子邮箱的用途，包括但不限于计算保费、核保、送达保单和客户回访等。

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我公司对投保人及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有权进行询问，请您如实

告知；如您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如实告知，我公司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并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

承担保险责任。所有告知事项均以您在互联网投保页面填写、记录的文本及提交的书面文件为准，口头告知无效。

十、保险合同成立、我公司收取首期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为合同的生效条件，保险合同生效日期以保险单载

明日期为准。您在互联网投保的保险产品，我公司为您提供电子保单和电子发票当您收到电子保单，请您任选以

下方式及时主动查验您的保险保单真伪并核对相关信息：1.致电中国人民保险客服热线，根据语音提示选择自助

或人工服务查询保险合同信息；2.登录我公司官网“个人中心”，注册后在“我的保单”查询保险合同信息；3.手

机扫描并关注我公司微信公众号“人保寿险 E 服务”，注册后在“我的保单”查询保险合同信息；4.手机下载我公

司“人保寿险管家 APP”，注册后在“我的保单”查询保险合同信息。请您核对保险合同号、投保人、被保险人、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等信息是否与保险公司记录的数据一致，辨别合同真伪。

http://www.picclife.com/公开信息披露/专项信息/
http://icid.iachina.cn/ICID/


 

 

 

 

 

 

十一、您在互联网投保的保险产品，我公司为您提供电子发票，当您收到电子或纸质保险合同，如需保险费

电子发票，请您任选以下方式获取：1.关注微信公众号“人保寿险 E 服务”，注册后在“个人中心”下载电子发票；

2.下载安装并登录“人保寿险管家 APP”，注册后在“更多服务”下载电子发票。3.登录中国人保集团官网

（www.picc.com），注册后在“个人中心”保单详情中下载电子发票。

十二、如果联系电话和联系地址等客户信息发生变更，您可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人保寿险 E 服务”或下载

“人保寿险管家 APP”，注册后在“服务大厅—保单变更”中及时办理更正手续。否则，可能导致我公司无法及时

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造成客户无法及时获取信息、保单失效、款项不能及时送达等后果。

十三、当被保险人发生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时，为了后续理赔顺利，防止自身利益遭到损失，请您在合同约

定的医院就诊，并在保险事故发生 24小时内报案。您可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人保寿险 E服务”或下载“人保寿

险管家 APP”，注册后在“服务大厅-自助理赔”中自助办理，也可以拨打中国人民保险客服热线“95518 转寿险”

进行电话报案或前往当地人保寿险客户服务大厅进行柜面报案，我们将在 1 个工作日内为您提供理赔指导，一次

性提醒您所需准备的理赔材料。

十四、如您需要申请退保，可关注微信公众号“人保寿险 E服务”或下载“人保寿险管家 APP”，注册后在“服

务大厅—保单变更”中自助办理。
十五、如您在投保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或者投保前后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犯，可拨打中国人民保险客服热线

“95518转寿险”咨询或投诉。
十六、我公司深知客户个人信息、投保交易信息和交易安全对您的重要性，会尽全力保护您的个人信息安全

可靠。我公司致力于维持您对我们的信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投保交易信

息和交易安全，落实权责一致、目的明确、选择同意、最小必要、确保安全、主体参与、公开透明等要求。同时，

我公司承诺，将按业界成熟的安全标准，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来保护您的个人信息，未经客户同意不会将客

户信息用于人身保险公司和第三方机构的销售活动。


